聊 城 市 人 民 政 府
关于任免荣健等工作人员职务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属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、直属机构：
　　市人民政府决定，任命：
　　荣健为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副支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　　杜风雷为聊城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（山东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聊城支队）支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　　孙大兴为聊城市供销合作社理事会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　　贾相云为聊城高铁新区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。
　　　　免去：
　　任海波的聊城市财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；
　　孙大兴的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职务；
　　李彤的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副支队长职务；
　　伦炜的聊城市供销合作社理事会主任职务；
　　李德岭的聊城市人民警察培训学校副校长职务；
　　周玉明的聊城市审计局副局长职务。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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